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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 

 
清
朝
時
期
的
教
育

清
朝
時
期
，
京
師
有
國
子
學
，
地
方
有
儒
學
、
社

學
、
義
學
、
書
房
、
書
院
、
義
塾
等
。
若
依
官
學
與
鄉

學
分
別
，
官
學
有
府
縣
儒
學
、
書
院
、
義
學
（
塾
）

等
，
鄉
學
則
有
社
學
與
民
學
，
其
設
立
之
目
的
主
要
在

於
準
備
科
舉
考
試
，
進
入
仕
途
。

儒
學
，
亦
稱
為
縣
學
，
就
是
府
州
縣
廳
學
，
為
地

方
最
高
教
育
行
政
機
構
。
彰
化
縣
儒
學
，
設
立
於
清
雍

正
四
年
（
一
七
二
六
）
。

首
先
，
從
儒
學
談
起
，
欲
進
入
縣
學
，
其
過
程
是

從
未
中
式
的
讀
書
人
，
無
論
年
紀
大
小
通
稱
「
童

生
」
，
童
生
參
加
秀
才
考
試
稱
為
「
小
試
」
或
「
童
子

試
」，
每
三
年
考
兩
次
，
逢
辰
、
戌
、
丑
、
未
年
稱
為

「
歲
試
」
，
文
、
武
童
生
並
考
，
逢
寅
、
申
、
己
、
亥

年
稱
為
「
科
試
」
，
只
考
文
童
生
。
每
次
考
試
須
經
縣

（
廳
）
試
、
府
試
、
院
試
（
學
政
）
三
個
階
段
，
歷
盡
千

辛
萬
苦
。
金
榜
題
名
者
稱
為
生
員
，
俗
稱
秀
才
或
雅
稱

茂
才
、
博
士
弟
子
員
。
成
績
優
異
的
秀
才
分
發
至
府

學
，
稍
遜
者
至
縣
（
廳
）
學
就
讀
。

考
上
秀
才
具
有
「
頂
戴
」
，
可
享
受
免
徭
役
、
免

丁
稅
，
見
地
方
官
可
站
立
回
話
等
多
項
優
待
，
社
會
地

位
大
為
提
高
。
初
進
縣
學
的
秀
才
稱
為
附
生
，
附
生
升

增
生
，
增
生
升
廩
生
，
廩
生
升
歲
貢
生
，
歲
貢
出
缺
，

由
成
績
優
異
的
廩
生
依
年
資
順
序
遞
補
，
惟
廩
生
通
常

須
等
十
年
以
上
才
有
機
會
出
貢
。
假
如
出
貢
年
份
，
朝

廷
恰
有
重
大
慶
典
或
皇
帝
萬
壽
、
登
基
、
大
婚
等
事
，

這
年
的
貢
生
便
叫
「
恩
貢
生
」
，
第
二
名
為
歲
貢
生
。

廩
生
一
出
貢
，
官
方
即
給
予
貢
生
「
旗
匾
竿
」
銀
一
兩

二
錢
五
分
，
做
為
豎
旗
掛
匾
費
用
。
一

其
次
是
書
院
，
書
院
是
官
學
外
的
另
一
教
育
系

統
，
清
代
書
院
之
設
置
主
要
在
彌
補
府
學
、
縣
學
之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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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，
以
求
達
到
興
賢
育
才
，
二

並
弘
揚
地
方
教
化
事
業

的
目
的
。
清
咸
豐
七
年
（
一
八
五
七
）
時
，
本
鄉
地
區

的
道
東
書
院
創
立
，
並
附
設
義
學
一
所
，
位
於
今
和
美

鎮
和
西
里
和
卿
路
一
○
一
號
。
該
書
院
設
有
山
長
一

名
、
監
院
正
、
副
董
事
各
一
名
、
爐
主
一
名
。
山
長
並

聘
請
舉
人
、
貢
生
、
廩
生
等
擔
任
教
師
。

道
東
書
院
之
教
學
內
容
著
重
於
識
字
、
默
書
、
開

講
、
課
功
、
習
字
、
考
試
等
，
專
門
招
收
鄉
里
鄰
保
內

六
至
十
七
歲
之
子
弟
，
隨
山
長
、
訓
導
習
讀
經
書
、
作

文
、
作
詩
、
習
字
。
另
外
也
非
常
重
視
養
成
身
、
言
、

書
、
判
四
才
之
品
德
教
育
，
對
於
成
績
優
良
者
並
以
管

理
會
所
餘
銀
錢
獎
勵
志
學
，
提
供
了
本
鄉
地
區
平
民
晉

升
為
仕
紳
的
管
道
，
扮
演
了
弘
揚
地
方
文
教
重
鎮
之
角

色
。
三再

者
事
社
學
，
社
學
略
分
為
二
：
漢
人
社
學
及
」

土
番
」社
學
。
前
者
為
類
似
社
會
教
育
，
士
子
會
文
結

社
之
所
；
後
者
乃
漢
人
為
教
化
原
住
民
，
所
設
立
的
教

學
。

另
外
，
書
房
即
私
塾
，
課
程
以
讀
書
習
字
為
主
，

重
視
道
德
、
人
倫
之
陶
冶
。
高
級
者
，
以
經
史
文
章
，

詩
詞
為
主
；
中
級
者
以
書
畫
，
作
對
為
主
；
初
級
者
以

淺
顯
之
書
文
背
誦
及
習
字
為
主
。
他
如
教
以
珠
算
、
記

帳
、
行
儀
作
法
、
洒
掃
應
對
等
。

而
義
學
（
塾
）
，
其
設
施
一
如
書
房
，
惟
無
束
脩

及
酬
謝
禮
物
，
學
生
多
為
貧
家
子
弟 

。
經
費
均
為
地
方

上
之
補
助
或
義
倉
之
捐
款
，
慈
善
人
士
之
捐
款
等
項
，

故
義
塾
多
設
在
較
大
之
城
鎮
，
山
間
僻
壤
之
處
較
少
。

第
二
節
　
日
治
時
期
的
學
校
教
育

一
、
學
前
教
育

日
明
治
三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）
三
月
十
四
日
府

令
第
十
六
號
公
布「
幼
稚
園
規
程
」，
幼
教
師
資
稱「
保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一 
 

林
文
龍
，
《
南
投
縣
鄉
土
教
材
│
南
投
文
教
篇
》
，
南
投
：
南
投
縣
政
府
，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，
頁
一
│
一
○
。

二 
 

劉
良
壁
，
《
重
修
福
建
臺
灣
府
志
》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銀
行
經
濟
研
究
室
，
民

國
五
十
年
，
頁
三
│
三
三
。

三 
 

黃
開
基
，
《
和
美
鎮
志
》
，
和
美
鎮
公
所
編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，
頁
七
六
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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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」
。
日
大
正
十
年
（
一
九
二
一
）
公
布
「
台
灣
公
立
幼

稚
園
規
程
」
，
日
本
政
府
認
為
幼
稚
園
可
以
普
遍
附
設

在
小
學
裡
，
並
由
私
立
轉
變
成
公
立
，
由
地
方
稅
收
支

付
開
銷
，
由
此
開
展
學
前
教
育
。
到
了
日
昭
和
十
九
年

（
一
九
四
四
）
，
台
灣
的
幼
稚
園
增
至
了
九
十
五
所
，
四

然
本
鄉
地
區
未
設
有
幼
稚
園
。

日
治
時
期
的
學
前
教
育
，
除
幼
稚
園
外
，
尚
有

「
季
節
保
育
園
」，
此
教
育
作
為
被
歸
為
社
會
事
業
的
一

部
分
，
其
設
立
目
的
在
於
解
決
農
忙
時
期
農
村
婦
女
因

參
與
農
事
生
產
，
兒
童
乏
人
照
顧
而
設
置
。
因
此
開
辦

時
間
都
在
農
忙
時
期
，
扥
兒
照
顧
的
日
數
，
少
則
七

日
，
多
則
四
十
日
。
一
般
以
十
四
日
兩
個
星
期
為
多
，

場
地
通
常
會
利
用
公
眾
集
會
所
。
本
鄉
曾
有
保
育
園
的

開
設
，
在
日
昭
和
十
二
年(

一
九
三
七)

七
月
，
在
今
曾

家
村
境
內
，
由
部
落
振
興
會
籌
辦
，
名
為
「
溪
口
厝
保

育
園
」
，
人
數
四
十
人
，
三
位
保
育
員
，
日
數
十
四

天
，
花
費
金
額
五
十
日
圓
。
五

二
、
初
等
教
育

（

一）

國
語
傳
習
所

日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八
九
六
）
三
月
三
十
一

日
，
台
灣
總
督
府
公
佈「
台
灣
總
督
府
直
轄
諸
學
校
官

制
」
，
六

同
年
五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發
布
台
灣
十
四
個
國

語
傳
習
所
的
名
稱
、
位
置
。
本
鄉
地
區
在
同
年
九
月
十

日
，
在
今
和
美
鎮
道
東
書
院
設
立
國
語
（
日
語
）講
習

所
，
主
要
教
授
事
務
名
稱
及
日
常
用
語
。
其
創
設
目

的
，
乃
因
應
殖
民
統
治
現
實
需
要
，
以
解
決
語
言
不

通
，
以
利
行
政
的
推
展
。

（

二）

公
學
校

日
明
治
三
十
一
年
（
一
八
九
八
）
七
月
二
十
八

日
，
台
灣
總
督
府
發
布
「
台
灣
公
學
校
令
」
和
「
台
灣

公
學
校
官
制
，
自
十
月
一
日
起
，
以
地
方
經
費
設
立
公

學
校
以
取
代
國
語
傳
習
所
，
並
制
定
有
關
公
學
校
的
各

種
規
則
，
用
來
設
立
公
學
校
，
作
為
台
灣
初
等
教
育
的

新
機
關
。

「
台
灣
公
學
校
令
」
主
要
規
定
，
公
學
校
於
各

街
、
庄
認
為
能
負
擔
其
設
置
經
費
時
，
由
直
屬
官
廳
之

知
事
、
廳
長
認
可
設
立
；
公
學
校
之
種
別
、
編
制
、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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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等
，
依
據
台
灣
總
督
之
所
定
；
就
學
於
公
學
校
生
徒

之
父
兄
或
監
護
人
，
需
繳
學
費
；
經
費
概
目
包
括
校

舍
、
校
具
及
體
操
場
之
設
備
與
維
持
費
、
職
員
諸
費
、

前
各
項
以
外
之
學
校
經
費
；
以
捐
款
或
其
他
收
入
金
而

能
支
辦
前
列
校
費
，
得
不
爭
及
學
費
；
公
學
校
資
產
之

管
理
規
程
，
由
官
廳
之
知
事
、
廳
長
定
之
；
公
學
校
教

員
資
格
須
經
台
灣
總
督
之
檢
定
，
核
發
許
可
；
公
學
校

設
置
區
域
內
須
設
二
名
以
上
之
學
務
委
員
；
日
語
學
校

之
附
屬
學
校
即
日
語
傳
習
所
之
設
備
，
須
全
部
讓
於
公

學
校
。
七

「
台
灣
公
學
校
官
制
」
，
則
規
定
台
灣
公
學
校
設

以
下
職
員
：
學
校
長
、
教
諭
、
訓
導
；
學
校
長
，
各
校

一
人
，
判
任
，
承
辦
務
署
獲
支
廳
長
之
之
命
，
掌
理
校

務
，
監
督
所
屬
職
員
。
學
校
長
由
教
諭
兼
任
之
；
教
諭

為
判
任
，
擔
任
生
徒
之
教
育
，
受
校
長
之
指
揮
，
辦
理

庶
務
；
訓
導
為
判
任
官
待
遇
，
協
助
教
諭
之
職
務
。
訓

導
之
俸
給
，
依
照
台
灣
總
督
府
所
定
之
規
程
。
八

同
年
（
一
八
九
八
）
八
月
十
六
日
，
發
布
〈
台
灣

公
學
校
規
則
〉，
其
中
規
定
公
學
校
生
徒
年
齡
為
八
歲

以
上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；
公
學
校
教
科
目
，
修
身
、
國

語
、
習
字
、
算
術
、
唱
歌
及
體
操
，
修
業
年
限
六
年
；

學
年
從
二
月
一
日
至
翌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分
為
兩
個

學
期
；
第
一
學
期
：
二
月
一
日
至
七
月
十
日
，
第
二
學

期
九
月
一
日
至
翌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；
年
中
休
假
為
祝

日
、
大
祭
日
，
星
期
日
，
夏
季
七
月
十
一
日
至
八
月
三

十
一
日
，
年
末
年
始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至
翌
年
一
月
三

日
。
九

至
此
，
公
學
校
之
法
規
已
屬
完
備
，
台
灣
各
地

公
學
校
依
此
設
立
。

日
明
治
三
十
二
年
（
一
八
九
九
）
三
月
起
，
總
督

府
開
始
進
行
設
置
公
學
校
之
準
備
。
同
年
五
月
一
日
，

在
今
和
美
鎮
設
立
和
美
線
公
學
校
，
為
本
鄉
地
區
最
早

設
立
的
公
學
校
，
該
校
日
後
成
為
包
括
本
鄉
在
內
鄰
近

地
區
的
母
校
。

而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公
學
校
之
設
立
，
在
日
大
正
六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四 
 

張
玉
成
，
〈
台
灣
幼
教
師
資
的
培
育
與
國
立
台
灣
台
北
師
院
幼
教
系
的
發

展
〉
，
《
台
灣
幼
教
世
紀
發
展
史
學
術
研
討
會
實
錄
》
，
頁
二
七
│
二
九
。

五 
 

台
中
州
編
，
《
台
中
州
社
會
事
業
要
覽
》
，
昭
和
十
三
年
，
頁
八
九
。

六 
 

曹
先
錕
，
《
台
灣
省
通
志
稿
》
，
卷
五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省
文
獻
委
員
會
，
民

國
四
十
六
年
，
頁
一
三
七
。

七 
 

臺
灣
教
育
彙
編
，
《
台
灣
教
育
沿
革
誌
》
，
台
北
：
南
天
書
局
，
民
國
八
十

四
年
，
二
二
三
│
二
四
。

八 
 

同
註
七
，
頁
二
二
四
│
二
五
。

九 
 

同
註
七
，
頁
二
二
九
│
三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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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（
一
九
一
七
）
三
月
三
十
日
，
和
美
公
學
校
埤
仔
墘

分
校
的
設
立
，
校
址
在
今
本
鄉
埤
墘
村
，
此
為
本
鄉
國

民
教
育
之
開
端
。

和
美
公
學
校
埤
仔
墘
分
校
成
立
初
期
，
只
有
二

班
。
日
大
正
九
年
（
一
九
二
○
）
五
月
一
日
，
從
和
美

公
學
校
分
出
，
獨
立
為
埤
仔
墘
公
學
校
，
時
任
石
川
龜

一
為
供
學
校
校
長
。
日
大
正
十
年
（
一
九
二
一
）
五
月

十
九
日
，
校
名
改
為
埤
子
墘
公
學
校
。
日
大
正
十
二
年

（
一
九
二
三
）三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核
准
設
立
埤
子
墘
公
學

校
新
港
分
教
場
。
日
昭
和
二
年
（
一
九
二
七
）
三
月
三

十
一
日
，
新
港
分
教
場
改
為
新
港
公
學
校
，
並
將
埤
仔

墘
公
學
校
與
原
新
港
分
教
場
學
生
合
併
。
日
昭
和
九
年

（
一
九
三
四
）四
月
一
日
，
新
港
公
學
校
共
編
成
八
個
班

級
，
日
昭
和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三
六
）
四
月
一
日
，
增
至

九
個
班
級
，
日
昭
和
十
二
年（
一
九
三
七
）四
月
一
日
，

增
至
十
個
班
級
，
日
昭
和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三
八
）
四
月

一
日
，
增
至
十
二
個
班
級
，
日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
九
）
四
月
一
日
，
增
至
十
三
個
班
級
。

日
昭
和
十
六
年（
一
九
四
一
）四
月
一
日
，
實
行
義

務
教
育
，
新
港
公
學
校
改
為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，
時
班
級

數
編
成
十
八
班
，
隔
年
（
一
九
四
二
）
四
月
一
日
，
編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為
二
十
個
班
級
。
日
昭
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四
三
）四
月

一
日
，
該
校
班
級
數
達
二
十
二
班
，
隔
年
（
一
九
四

四
）
四
月
一
日
，
班
級
數
增
至
二
十
五
班
。
十

第
三
節
　
光
復
後
的
學
校
教
育

一
、
學
前
教
育

（

一）

農
村
農
忙
托
兒
所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）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
台
灣
光
復
，
一
切
教
育
制
度
，
均
沿
用
當
時
之
中
華
民

國
法
律
規
章
，
學
前
教
育
亦
是
如
此
，
沿
用
日
昭
和
十

八
年
（
一
九
四
三
）
十
二
月
，
修
正
公
布
之
「
幼
稚
園

設
置
辦
法
」
。
並
一
直
沿
用
至
民
國
五
十
九
年（
一
九

七
○
）止
。
教
育
部
因
應
現
實
需
求
，
分
別
於
六
十
二

年
（
一
九
七
三
）
及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再
次
修

訂
。
在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八
三
）幼
稚
教
育
未
制

定
之
前
，
幼
稚
教
育
之
推
展
，
完
全
依
賴
此
一
辦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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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本
鄉
地
屬
偏
遠
的
農
村
，
光
復
初
期
仍
未
有

學
前
教
育
之
機
構
設
立
。
惟
起
源
於
日
治
時
期
的「
季

節
保
育
園
」
，
又
可
稱
為
「
農
村
農
忙
托
兒
所
」
，
由

前
台
灣
省
社
會
處
於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五
五
）
以

兒
童
福
利
立
場
，
籌
辦
農
忙
托
兒
所
，
並
由
社
會
處
邀

集
農
林
廳
、
財
政
廳
及
省
農
會
等
單
位
研
擬
推
行
辦
法

及
擬
訂
有
關
規
章
。
同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，
由
台
灣
省
政

府
通
飭
全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遵
照
辦
理
。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五
六
）
起
，
鑒
於
農
村
對
托
兒
設
施
的
需
求
，

前
台
灣
省
社
會
處
乃
自
同
年
度
起
普
遍
推
行
，
規
定
於

全
省
三
一
二
鄉
鎮
中
，
每
一
鄉
鎮
應
舉
辦
一
所
，
每
所

至
少
有
三
班
。
為
使
幼
兒
全
日
得
到
安
全
的
照
顧
，
自
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五
八
）
起
，
改
為
長
年
舉
辦
的

農
村
托
兒
所
（
班
）
，
採
用
全
日
制
收
托
的
方
式
。
十
一

本
鄉
因
應
政
府
政
策
，
由
伸
港
鄉
農
會
，
輪
流
在

各
村
設
置
農
忙
托
兒
所
，
每
年
分
二
期
，
每
期
三
班
，

每
班
收
托
幼
兒
五
十
名
。

（

二）

社
區
托
兒
所

「
農
村
農
忙
托
兒
所
」
持
續
辦
理
至
民
國
六
十
三

年
（
一
九
七
四
）
，
轉
由
鄉
公
所
接
辦
。
後
來
因
許
多

社
區
紛
紛
成
立
，
改
制
為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民
國
六
十
九

年
（
一
九
八
○
）
六
月
，
成
立
海
尾
、
全
興
、
曾
家
與

蚵
寮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二

月
，
成
立
大
同
和
什
股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同
年
九
月
，
成

立
溪
底
社
區
托
兒
所
和
七
嘉
及
汴
頭
托
兒
所
。
民
國
七
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八
月
，
成
立
新
港
與
泉
州
托
兒

所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二
月
，
成
立
定
興
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六
月
，

成
立
泉
厝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社
區
托
兒
所
、
托
兒
所
服
務

時
間
為
全
日
托
。

（

三）

鄉
立
托
兒
所

鄉
公
所
有
鑑
於
政
府
對
兒
童
福
利
之
重
視
，
以
及

民
眾
殷
切
期
待
幼
兒
能
得
到
更
週
全
的
照
顧
，
乃
於
民
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，
在
本
鄉
伸
東
段
第
一
○

○
七
地
號
，
興
建
公
立
托
兒
所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（
一

九
九
七
）底
竣
工
。
總
面
積
三
九
六
六
平
方
公
尺
，
其

十 
 
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編
，
《
新
港
一
世
情
》
，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創

校
八
十
週
年
校
慶
特
刊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，
頁
六
二
│
七
一
。

十
一 
王
靜
珠
，
《
幼
稚
教
育
》
，
台
北
市
：
自
印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，
頁
一
七
九

│
八
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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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托
兒
所
用
地
為
一
六
五
二
平
方
公
尺
，
建
築
物
為
三

樓
Ｒ
Ｃ
造
，
成
ㄈ
型
安
全
結
構
體
，
中
間
空
地
廣
大
為

幼
兒
活
動
場
地
，
地
面
鋪
設
安
全
彈
性
地
磚
，
教
室
內

舖
設
木
板
地
面
，
衛
浴
及
洗
手
台
設
備
，
並
置
有
涼
風

扇
及
冷
暖
氣
機
；
一
、
二
、
三
樓
設
有
安
全
走
道
、
雙

邊
樓
梯
、
梯
間
張
設
安
全
網
。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九
月
，
原
社
區
托

兒
所
解
散
，
原
社
區
托
兒
所
內
幼
童
，
集
中
於
鄉
立
托

兒
所
上
課
。
該
托
兒
所
組
織
配
置
所
長
一
人
，
下
設
保

育
與
行
政
二
組
，
各
置
組
長
一
位
，
由
保
育
員
兼
任
，

護
士
一
人
，
保
育
員
二
十
人
，
合
計
二
十
二
人
。
托
兒

所
收
托
對
象
為
三
至
六
歲
兒
童
，
並
依
據
彰
化
縣
政
府

最
低
收
費
標
準
收
費
。
開
班
之
初
幼
兒
人
數
四
一
○

人
，
八
十
七
學
年
第
二
期
（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九

九
）
三
月
一
日
開
學
）
幼
兒
人
數
四
三
○
人
。
十
二

（

三）

私
立
托
兒
所
和
幼
稚
園

私
立
托
兒
所
和
幼
稚
園
之
管
理
，
可
分
為
二
大
系

統
，
一
是
依
據
幼
稚
教
育
法
所
設
立
之
幼
稚
園
，
屬
教

育
體
系
事
業
，
其
中
央
最
高
主
管
機
關
為
教
育
部
，
地

方
上
由
縣
屬
教
育
局
管
理
，
另
一
是
依
兒
童
福
利
法
所

設
立
之
托
兒
所
，
屬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事
業
，
其
中
央
最

高
主
管
機
關
是
內
政
部
，
地
方
上
由
縣
屬
社
會
局
主

管
。
本
鄉
最
早
成
立
之
私
立
學
前
教
育
單
位
，
為
民
國

七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八
四
）
三
月
成
立
之
梅
花
幼
稚
園
，

園
址
在
泉
州
村
泉
州
路
九
二
號
。
同
年
三
月
，
乖
乖
幼

稚
園
成
立
，
園
址
在
七
嘉
村
中
華
路
三
○
八
號
。
民
國
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九
月
，
台
大
幼
稚
園
成
立
，

園
址
在
新
港
村
中
山
路
一
○
二
號
。
至
於
私
立
托
兒
所

方
面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九
月
，
成
立
富

樂
比
托
兒
所
，
隔
年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四
月
，
成
立
育
苗

托
兒
所
，
民
國
九
十
年
（
二
○
○
○
）
十
月
，
再
成
立

亮
亮
托
兒
所
，
私
立
托
兒
所
和
幼
稚
園
共
計
六
所
。

二
、
初
等
教
育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）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
台
灣
光
復
。
國
民
政
府
以
「
學
校
不
停
課
」
原
則
，
開

始
接
收
台
灣
各
學
校
，
結
束
日
本
對
學
校
的
管
理
。
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四
六
）
六
月
，
台
灣
省
第

一
屆
教
育
行
政
會
議
時
，
認
為
台
灣
省
與
中
國
大
陸
沒

有
不
同
之
處
，
無
需
另
訂
課
程
，
遂
決
議
從
三
十
六
學

度
起
統
一
採
用
教
育
部
頒
訂
課
程
。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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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伸港鄉立托兒所（伸港鄉立托兒所提供）

▲伸港鄉立托兒所接送孩童（伸港鄉立托兒所提供）

▲伸港鄉立托兒所上課情景（伸港鄉立托兒所提供）

十
二 

伸
港
鄉
立
托
兒
所
資
料
提
供
。

十
三
　
何
清
欽
，
《
光
復
初
期
之
台
灣
教
育
》
，
高
雄
：
復
文
圖
書
，
民
國
六
十

九
年
，
頁
五
四
、
六
○
│
六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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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五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六
七
）
九
月
，
為
配
合
九

年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的
實
施
，
以
四
個
月
時
間
快
速
完
成

「
國
民
小
學
暫
行
課
程
標
準
」
，
其
課
程
為
配
合
國
民

中
學
教
育
，
乃
採
「
九
年
一
貫
」
之
精
神
，
繼
續
加
強

民
族
精
神
教
育
、
生
活
教
育
及
以
職
業
陶
冶
為
中
心
，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八
）
八
月
，
實
施
九
年
國
民

義
務
教
育
。
十
四

光
復
後
，
原
日
治
時
期
的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，
繼
續

維
持
教
學
，
地
址
新
港
村
和
平
路
六
○
號
，
民
國
四
十

一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，
本
鄉
從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撥
出
大
同

村
、
海
尾
村
、
溪
底
村
、
全
興
村
、
定
興
村
等
本
鄉
北

區
學
生
（
十
一
班
）
，
獨
立
一
校
，
稱
為
大
同
國
小
，

地
址
大
同
村
彰
新
路
七
段
七
○
四
號
。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
（
一
九
六
九
）九
月
一
日
，
由
改
制
的
新
港
國
民
小
學（

原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）分
出
曾
家
村
、
蚵
寮
村
、
泉
厝
村

六
至
十
四
鄰
，
屬
於
本
鄉
西
區
的
學
生
（
十
三
班
）
，

設
立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，
地
址
厝
村
一
四
七
之
二
號
。
民

國
六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七
三
）
三
月
一
日
，
再
分
出
新
港

國
民
小
學
居
住
於
七
嘉
村
、
埤
墘
村
、
汴
頭
村
等
本
鄉

東
區
學
生
（
十
五
班
）
，
設
立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，
地
址

七
嘉
村
七
嘉
路
一
○
八
號
。
至
此
，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學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生
僅
包
含
本
鄉
新
港
村
、
泉
州
村
、
什
股
村
、
泉
厝
村

一
至
五
鄰
、
和
美
鎮
好
修
里
六
至
七
鄰
等
地
區
。
於
是

本
鄉
各
地
之
學
生
，
不
再
為
上
學
路
途
遙
遠
所
苦
。

（
一
）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
光
復
後
，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名
稱
繼
續
沿
用
，
民
國
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七
月
一
日
，
因
本
鄉
從
線
西

鄉
分
出
，
成
立
新
港
鄉
，
該
校
改
為
臺
中
縣
新
港
鄉
新

港
國
民
學
校
。
同
年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彰
化
縣
從
台
中

縣
分
出
獨
立
，
該
校
又
改
為
彰
化
縣
新
港
鄉
新
港
國
民

學
校
，
班
級
數
高
達
四
十
八
班
。
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五
九
）
七
月
一
日
，
因
鄉

名
更
改
，
該
校
也
改
為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新
港
國
民
學

校
。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八
）
九
月
，
實
施
九
年

國
民
教
育
，
再
改
為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。
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七
五
）
地
方
人
士
為
促
進

地
方
繁
榮
，
鄉
公
所
及
代
表
會
通
過
將
該
校
原
一
‧
八

公
頃
之
校
地
出
售
之
決
議
，
遂
於
同
年
九
月
一
日
遷
至

現
址
（
面
積
九
九
一
八
平
方
公
尺
）
，
地
址
在
新
港
村

和
平
路
六
十
號
，
二
十
四
間
教
室
，
學
生
一
千
二
百
餘

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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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　
教
育
部
編
，
《
國
民
小
學
課
程
標
準
》
，
台
北
：
台
捷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，
頁
三
四
二
。

▲日治時期上課情形（新港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日治時期老師和學生合影（新港國民小學提
供）

▲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剛遷校成立的校
景(共24班)（新港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日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（新港國民
小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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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校景（新港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民國九十一年歡送畢業生(一)（新港國民
小學提供）

▲民國九十一年歡送畢業生(二)（新港國民小學提
供）

▲民國七十四年（一九八五）待整建中的校園
（新港國民小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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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資
料
來
源
：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一
　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校
長

表
八
‧
一
‧
二
　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
資
料
來
源
：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三
　
新
港
國
小
校
舍
設
備

▲校門（新港國民小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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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八
‧
一
‧
四
　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歷
屆
畢
業
生
人
數

表
八
‧
一
‧
四
　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歷
屆
畢
業
生
人
數
（
續
）

資
料
來
源
：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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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
大
同
國
小
是
一
所
濱
海
國
小
，
地
點
偏
僻
，
位
居

全
縣
最
西
北
角
，
發
展
不
易
。
後
因
全
興
工
業
區
設

立
，
中
彰
大
橋
及
台
十
七
線
的
開
通
，
促
使
交
通
進

步
，
地
區
繁
榮
，
該
校
亦
隨
之
日
盛
，
班
級
數
已
達
三

十
四
班
，
學
生
一
千
多
人
。

該
校
成
立
於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五
二
）
，
在

此
之
前
，
本
鄉
只
有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一
所
中
心
學
校
，

由
於
海
尾
、
頂
溪
埔
、
草
埔
仔
、
溪
底
、
六
塊
寮
等
地

離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甚
遠
，
當
地
仕
紳
鑑
於
學
童
上
學
辛

勞
，
遂
從
中
斡
旋
，
新
港
第
二
國
民
學
校
之
議
於
焉
成

形
。
同
年
七
月
，
台
灣
省
教
育
廳
批
准
創
立
新
港
第
二

國
民
學
校
。

但
時
值
光
復
初
期
，
政
府
並
無
充
足
經
費
負
擔
建

校
之
所
有
款
項
，
為
讓
學
子
能
有
教
室
上
課
，
村
人
主

動
發
起
義
務
勞
動
挖
土
填
地
，
又
每
戶
出
米
一
斗
折
代

金
，
一
點
一
滴
的
將
教
室
興
築
完
成
。
此
「
斗
米
建

校
」
即
為
先
民
的
辛
勞
努
力
，
寫
下
令
人
讚
嘆
的
一

頁
。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五
二
）
八
月
，
新
建
八
間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遷
入
新
校
舍
後
，
因
逐
年
學
生
人
數
增
多
、
教
室

老
舊
或
小
班
教
學
等
因
素
，
校
舍
歷
年
多
有
增
建
。
民
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四
月
三
十
日
，
興
建
二
部
制

教
室
三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八
四
）
十
月
三
十

一
日
，
興
建
自
然
增
班
教
室
二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
（
一
九
八
三
）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興
建
自
然
增
班
教

室
二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八
八
）
三
月
十
七

日
，
興
建
自
然
增
班
教
室
二
間
。
民
國
八
十
一
年（
一

九
九
二
）九
月
十
五
日
，
興
建
普
通
教
室
，
專
科
教
室

十
六
間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八
月
二
十
三

日
，
增
建
教
室
六
間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適
逢
該

校
創
校
八
十
週
年
校
慶
，
新
建
教
室
大
樓
等
工
程
落

成
。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（
二
○
○
○
）
八
月
一
日
，
增
建

教
室
十
一
間
。

新
港
國
小
自
成
立
迄
今
，
已
有
八
十
五
年
的
歷

史
，
同
時
為
伸
港
鄉
歷
史
最
為
悠
久
的
學
校
。
本
鄉
諸

多
優
秀
、
傑
出
人
士
，
如
歷
屆
鄉
長
、
民
意
代
表
等
，

都
是
畢
業
於
該
校
，
現
任
監
察
委
員
柯
明
謀
即
是
該
校

傑
出
校
友
之
一
。
十
五

十
五
　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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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舍
、
一
棟
廁
所
，
同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遷
校
開
學
，

時
有
十
一
班
、
十
一
位
老
師
、
教
導
一
人
、
校
長
一

人
、
工
友
一
人
，
所
有
行
政
工
作
皆
由
老
師
兼
任
。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五
三
）
二
月
，
增
建
校
舍

二
間
、
校
門
一
座
。
同
年
八
月
，
改
名
大
同
國
民
學

校
，
增
設
兩
班
共
十
三
班
。
民
國
四
十
三
年（
一
九
五

四
）年
六
月
，
新
建
宿
舍
四
間
。
同
年
八
月
，
增
設
兩

班
共
十
五
班
。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五
五
）
年
五

月
，
新
建
校
舍
三
間
。
同
年
八
月
，
增
設
一
班
，
共
十

六
班
。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五
七
）
八
月
，
增
設
兩

班
共
十
八
班
。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五
八
）
八
月
，

增
設
一
班
共
十
九
班
。
同
年
九
月
，
新
建
校
舍
三
間
。
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五
九
）
十
一
月
，
新
建
校
舍
一

間
共
二
十
班
。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六
○
）
十
一

月
，
增
建
教
室
一
間
。

民
國
五
十
年
（
一
九
六
一
）
，
增
設
兩
班
共
二
十

二
班
。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六
二
）
九
月
，
增
建
校

舍
一
間
。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六
三
）
六
月
，
增
建

校
舍
一
間
。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十
一
月
，

興
建
校
舍
一
間
。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六
七
）
九

月
，
增
建
校
舍
二
間
。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
三
月
，
增
建
校
舍
一
間
，
同
年
十
一
月
，
增
建
校
舍
一

間
。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三
月
五
日
，
自
然

增
班
教
室
一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五
月

十
八
日
，
新
建
兩
部
制
教
室
四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危
險
教
室
重
建
竣
工

（
三
間
）
。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（
一
九
八

九
），
興
建
一
般
教
室
及
專
科
教
室
共
十
七
間
竣
工
。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九
二
）
九
月
，
新
建
三
樓
綜
合

大
樓
完
工
啟
用
。
民
國
八
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十
二

月
，
新
建
教
室
二
間
、
川

堂
三
間
。

該
校
實
施
小
班
教
學

後
，
再
加
上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（
一
九
九
三
）
九
月
一

日
，
增
設
啟
智
班
乙
班
，

招
收
鄉
內
智
障
學
生
，
共

有
三
十
四
班
，
已
躍
升
為

縣
內
中
大
型
學
校
。

近
幾
年
來
，
該
校
在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▲夜色中的大同─明亮耀眼，造型獨特（大同國民小
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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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大同校訓─勤學守規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舊日校園風貌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校區發號中心─司令台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舊校門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表
八
‧
一
‧
五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歷
任
校
長

表
八
‧
一
‧
六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
資
料
來
源
：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十
六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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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壯觀秀麗的新建校門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巍峨的現代化校園建築（大同國民小學提
供）

▲學生競技場─200公尺標準田徑跑道（大
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▼校園勝景─精神堡壘（大同國民
小學提供）

▲大同校園夜景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亮麗大同造就無數莘莘學子(第五
十屆)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▼該校運動特色之一─跆拳隊，佳績頻傳
（大同國民小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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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表
八
‧
一
‧
七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學
校
特
色

資
料
來
源
：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八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校
舍
設
備
及
使
用
情
形

資
料
來
源
：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九
　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歷
屆
畢
業
生
人
數

資
料
來
源
：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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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筆
土
地
為
新
校
地
。
秘
書
曾
永
昌
南
北
奔
走（
部
份

地
主
並
未
住
於
本
鄉
）
，
終
於
在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（
一

九
六
六
）七
月
間
全
部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：
林
樹
、
曾
清

水
、
曾
進
丁
、
周
木
清
、
洪
肇
榮
、
曾
吟
等
同
意
出

售
，
作
為
新
設
校
地
之
用
。
總
面
積
為
六
八
八
九
平
方

公
尺
。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六
七
）
一
月
十
八
日
，

彰
府
教
國
字
○
五
二
八
號
函
分
配
十
三
間
教
室
為
第
一

期
新
建
校
舍
工
程
。
隨
即
由
鄉
公
所
進
行
校
舍
設
計
工

程
。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八
）
四
月
八
日
，
第
一

期
校
舍
工
程
由
鄉
長
黃
清
雲
及
新
港
國
小
校
長
黃
嘉
和

共
同
主
持
破
土
典
禮
，
翌
年
完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為
九
十

二
萬
七
千
元
。
新
校
雛
型
，
終
於
初
具
規
模
。

感
懷
政
府
德
政
，
為
「
伸
」
展
政
府
「
仁
」
民
愛

物
之
舉
，
更
為
「
伸
」
延
人
類
本
有
之
仁
、
義
、
禮
、

智
、
信
等
德
性
，
升
國
民
精
神
生
活
之
層
次
，
黃
嘉
和

校
長
提
案
，
經
鄉
務
會
議
通
過
，
新
校
取
名
「
伸

仁
」
。
又
經
行
文
彰
化
縣
政
府
，
以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七
月
十
四
日
彰
府
教
國
字
第
六
七
四
五

號
函
核
定
，
新
校
全
銜
為「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伸
仁
國
民

小
學
」。
同
年
九
月
六
日
，
由
新
港
國
小
撥
出
學
生
七

三
一
名
，
教
師
十
六
名
到
校
並
開
學
。

師
生
努
力
下
，
校
務
蓬
勃
發
展
，
軟
硬
體
設
備
不
斷
更

新
與
擴
充
。
操
場
整
建
，
鋪
設P

U

跑
道
，
免
除
了
過
去

風
沙
飛
揚
之
苦
；
廣
植
花
木
，
增
設
校
園
夜
間
照
明
設

備
，
更
使
校
園
綠
意
盎
然
，
彷
如
公
園
；
增
設
校
園
全

天
候
監
視
系
統
及
午
餐
自
辦
，
更
確
保
了
全
校
師
生
的

安
全
與
健
康
，
不
斷
的
改
善
，
已
使
現
在
的
大
同
國
小

完
全
改
觀
，
成
為
一
所
現
代
化
的
學
校
。
十
六

（

三）
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
該
校
的
籌
建
始
於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六

六
）。
彰
化
縣
政
府
以
民
國
五
十
五
年（
一
九
六
六
）二

月
二
十
二
日
彰
府
教
國
字
第
一
二
二
一
號
函
轉
達
各
鄉

鎮
市
公
所
，
可
以
申
請
三
對
等
（
省
、
縣
、
鄉
鎮
）
貸

款
（
鄉
鎮
部
份
）
來
興
建
教
室
，
以
消
除
二
部
制
教

學
，
增
進
兒
童
接
受
國
民
教
育
之
機
會
。
本
鄉
鄉
公
所

提
案
經
第
七
屆
第
四
次
鄉
民
代
表
大
會
同
意
，
計
畫
辦

理
貸
款
興
改
建
教
室
一
十
三
（
包
括
危
險
教
室
之
改

建
）。
當
時
柯
批
鄉
長
為
便
利
沿
海
曾
家
、
蚵
寮
、
泉

厝
三
村
學
童
就
學
，
計
畫
在
本
鄉
西
邊
成
立
新
國
民
學

校
，
預
定
收
購
本
鄉
泉
州
厝
段
六
○
五
號
、
六
六
四

號
、
六
五
三
號
、
六
五
八
號
、
六
五
九
號
、
六
六
三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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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校
剛
設
立
，
教
室
尤
感
不
足
，
遂
於
民
國
五
十

九
年
（
一
九
七
○
）
一
月
、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
六
月
、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七
三
）
三
月
、
民
國
六
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八
○
）
六
月
與
民
國
七
十
年
三
月
（
一

九
八
一
）
，
各
增
建
一
間
教
室
。

此
外
，
限
於
校
地
不
符
合
最
低
設
校
標
準（
一
萬

八
千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），
邱
深
校
長
多
次
要
求
鄉
公
所

增
購
校
地
，
終
得
以
在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
新
購
一
一
七
五
平
方
公
尺
，
用
以
增
建
消
除
二
部
制
教

學
。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八
三
）
三
月
八
日
，
增
建

教
室
一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八
四
）
一
月
三
十

一
日
，
家
長
會
長
曾
文
平
率
先
捐
出
十
萬
元
，
共
募
款

一
二
○
萬
元
，
配
合
縣
政
府
專
款
，
完
成
購
地
三
六
二

二
平
方
公
尺
，
使
得
二
百
公
尺
一
圈
的
跑
道
得
以
完

成
。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八
八
）
十
月
二
十
日
，
新

建
專
科
教
室
四
間
、
附
屬
工
程
二
間
完
工
。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十
月
十
五
日
：
新
建
八
間
教
室
及

東
廁
三
樓
等
工
程
完
工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，
新
建

綜
合
球
場
改
建
及
網
球
場
。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十
一
月
三
日
，
王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昭
泰
校
長
爭
取
到
二
千
四
百
九
十
萬
元
，
完
成
拆
除
舊

教
室
十
六
間
，
並
改
建
承
含
地
下
室
的
新
大
樓
二
十
間

教
室
。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，
新
建
午
餐
廚

房
，
並
開
辦
師
生
午
餐
。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（
二
○
○

二
），
爭
取
到
縣
政
府
三
百
萬
元
補
助
款
，
舖
設
Ｐ
Ｕ

跑
道
，
硬
體
建
設
大
致
完
成
。

另
外
，
該
校
在
體
育
方
面
的
發
展
，
伸
仁
棒
球
隊

歷
年
參
加
縣
長
盃
、
議
長
盃
、
彰
化
縣
棒
球
聯
賽
等

軟
、
硬
式
棒
球
比
賽
，
均
獲
得
優
異
成
績
。
如
七
十
八

學
年
彰
化
區
聯
賽
第
三
名
、
八
十
學
年
縣
長
盃
軟
式
第

一
名
、
八
十
一
學
年
彰
化
縣
議
長
盃
硬
式
第
一
名
、
八

十
一
學
年
彰
化
縣
棒
球
聯
賽
硬
式
第
一
名
、
八
十
三
學

年
彰
化
縣
長
盃
、
會
長
盃
及
棒
球
聯
賽
等
棒
球
賽
均
獲

第
一
名
、
八
十
五
學
年
度
Ｂ
組
軟
式
組
棒
球
聯
盟
校
際

排
名
賽
第
一
名
、
八
十
五
學
年
度
軟
式
組
少
年
棒
球
聯

賽
第
一
名
、
八
十
六
學
年
主
席
盃
棒
球
錦
標
賽
第
一

名
。

而
伸
仁
國
小
女
生
桌
球
隊
歷
年
參
加
縣
長
盃
等
比

賽
，
均
獲
得
優
異
成
績
，
成
績
表
現
亮
眼
。
如
八
十
三

學
年
度
縣
長
杯
桌
球
賽
，
五
年
級
女
生
組
第
二
名
；
八

十
四
學
年
度
縣
長
杯
休
閒
活
動
個
人
桌
球
賽
，
五
年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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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生
組
第
二
名
林
荊
海
、
第
三
名
王
蔓
玲
，
六
年
級
女

生
組
第
四
名
洪
志
身
；
八
十
五
學
年
度
縣
長
杯
桌
球

賽
，
六
年
級
女
生
組
第
二
名
、
五
年
級
女
生
組
第
三

名
。
八
十
六
學
年
度
縣
長
盃
桌
球
賽
六
年
級
女
生
組
第

三
名
。
十
七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　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校
長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▲校景(一)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校景(二)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校景(三)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（

四）
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
該
校
設
立
緣
於
七
嘉
村
等
三
村
人
士
，
亦
有
感
於

學
生
至
新
港
國
小
上
學
路
途
勞
頓
，
企
盼
能
設
立
分

班
，
幾
經
斡
旋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十
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從
新
港
國
小
分
出
六
班
，
借
讀
伸
港

國
中
。
同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奉
令
獨
立
設
校
，
更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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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綜合遊戲器材組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新建大樓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舊教室二樓走廊（伸仁國民小
學提供）

▲在舊教室舉行畢業典禮（伸仁國
民小學提供）

▲舊司令台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舊教室正面（伸仁國民小學提供）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十
七
　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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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伸
東
國
小
，
原
伸
港
國
中
遷
校
至
新
港
村
。
同
年
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，
再
分
出
新
港
國
小
八

班
於
該
校
，
使
該
校
於
該
年
時
共
有
十
四
班
，
學
生
七

六
○
名
，
教
師
十
五
人
，
在
現
址
（
前
伸
港
國
中
校

舍
）實
施
四
年
級
以
上
全
日
制
，
三
年
級
以
下
二
部
制

教
學
。
至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七
三
）
三
月
一
日
才

正
式
成
校
，
同
年
八
月
，
增
二
班
，
計
編
制
十
六
班
。
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八
五
）
七
月
，
核
定
由
勇
類
調

整
為
仁
類
。

歷
年
來
班
級
數
之
增
減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（
一
九

七
五
）八
月
一
日
，
減
一
班
，
計
編
制
十
五
班
。
民
國
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八
月
一
日
，
增
一
班
，
全
校

合
計
編
制
十
六
班
。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七
九
）
八

月
一
日
，
減
一
班
計
編
制
十
五
班
。
民
國
七
十
年（
一

九
八
一
）八
月
一
日
，
增
一
班
計
編
制
十
六
班
。
民
國

七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八
月
一
日
，
增
一
班
計
編
制

十
七
班
。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（
二
○
○
二
）
八
月
，
增
設

一
班
，
該
校
規
模
達
二
十
四
班
。

在
校
地
取
得
方
面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
六
）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增
購
校
地
二
分
五
厘
，
會
長
王

萬
發
及
委
員
捐
獻
九
萬
七
千
八
百
二
十
元
為
配
合
款
。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三
月
一
日
，
家
長
會
長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一
　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二
　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歷
屆
畢
業
生
人
數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仁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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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校門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▲校舍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整建中的舊操場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 ▲校區全景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新教室舊操場景觀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 ▲校園舊景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

▲合唱團整裝待發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 ▲運動場健身陣容（伸東國民小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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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三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校
長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四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四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（
續
）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五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校
舍
設
備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六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學
校
社
團
及
代
表
隊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提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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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萬
寶
先
生
協
助
，
徵
得
學
校
預
定
地
地
主
同
意
配
合

縣
府
補
助
款
，
取
得
校
地
一
九
四
六
平
方
公
尺
。
民
國

七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三
月
八
日
：
政
府
撥
款
徵
購

新
校
地
四
七
○
平
方
公
尺
。

教
室
之
增
建
上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六
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增
建
特
別
教
室
一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六
月
，
增
建
自
然
增
班
教
室
一
間
。
民

國
七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八
三
）
三
月
十
日
，
自
然
增
班
增

建
教
室
竣
工
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五
月
十

二
日
，
增
建
前
棟
教
室
二
間
。
民
國
七
十
七
年（
一
九

八
八
）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專
科
教
室
四
間
發
包
期
間
，

物
價
波
動
，
經
費
不
足
，
家
長
會
長
周
銀
柱
，
大
力
協

助
，
得
以
順
利
動
工
。
至
隔
年
（
一
九
八
九
）
六
月
二

十
日
，
四
間
專
科
教
室
完
工
。
然
而
此
四
間
專
科
教
室

仍
不
足
，
再
由
家
長
會
長
柯
明
輝
與
前
任
會
長
周
銀

柱
、
副
會
長
王
德
慶
、
常
委
洪
正
直
、
柯
純
雄
、
顧
問

柯
金
立
及
家
長
會
諸
位
委
員
支
持
，
更
發
動
學
區
家
長

及
地
方
人
士
捐
資
興
學
，
解
決
四
間
專
科
教
室
工
程
不

足
款
五
十
七
萬
八
千
元
，
並
增
添
多
種
設
備
。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九
二
）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
日
，
增
建
專
科
教
室
二
間
與
教
室
修
繕
十
間
。
民
國
八
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八
月
，
新
建
教
室
大
樓
。
﹙
教

室
十
八
間
﹚
。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八
月
，

因
降
低
國
民
中
小
學
班
級
學
生
人
數
，
硬
體
增
健
新
教

室
二
十
間
。
十
八

三
、
中
等
教
育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
伸
港
國
中
為
伸
港
鄉
唯
一
一
所
中
學
，
於
民
國
五
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六
二
）
七
月
，
成
立
「
彰
化
縣
立
伸
港

初
中
籌
備
處
」，
派
莊
國
龍
先
生
為
籌
備
主
任
。
於
民

國
五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六
三
）
七
月
，
以
彰
化
初
中
伸
港

分
部
名
義
招
收
新
生
二
班
，
學
生
一
二
九
名
，
暫
借
新

港
國
民
學
校
授
課
，
同
年
十
月
七
嘉
村
校
地
奉
准
興
建

教
室
，
呂
世
明
縣
長
主
持
破
土
奠
基
，
十
一
月
開
始
填

整
校
地
。
該
校
創
設
之
時
，
由
於
選
定
適
當
地
點
困

難
。
又
招
生
開
學
在
先
，
學
生
已
借
用
新
港
國
小
上

課
，
幾
年
所
籌
經
費
雖
只
寥
寥
無
幾
，
亦
不
能
中
途
放

十
八
　
伸
東
國
民
小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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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
，
並
配
合
九
年
國
教
興
建
工
藝
教
室
乙
間
及
普
通
教

室
二
間
，
並
舖
設
校
內
水
泥
道
路
。
該
校
設
立
後
，
學

生
人
數
不
斷
成
長
，
遂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
遷
入
新
港
村
現
址
，
學
區
涵
括
全
鄉
，
並
於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（
一
九
九
二
）
增
加
和
美
鎮
好
修
里
六
至
七
鄰
，

學
校
各
項
設
備
與
校
園
規
劃
也
日
趨
完
美
。

該
校
草
創
之
際
，
升
學
率
偏
低
，
當
地
學
生
外
流

情
形
嚴
重
，
改
學
制
後
，
於
歷
任
校
長
及
全
體
教
師
努

力
下
，
其
於
各
項
競
賽
、
升
學
上
成
果
頗
為
豐
碩
，
贏

得
全
鄉
民
認
同
與
支
持
。
且
在
上
級
政
府
與
社
區
人
士

鼎
力
協
助
，
以
及
該
校
全
體
教
職
員
工
的
努
力
下
，
現

今
不
論
軟
體
、
硬
體
等
各
項
設
施
俱
全
，
學
生
素
質
亦

大
為
提
升
。
十
九

棄
，
是
以
經
費
與
校
地
難
定
，
雙
重
困
難
之
下
，
只
得

暫
時
利
用
公
有
土
地
（
廢
墳
墓
）
，
克
難
完
成
分
校
。

然
而
，
通
往
學
校
的
道
路
狹
小
，
來
往
交
通
擁
擠
，
嚴

重
影
響
沿
海
偏
僻
地
區
學
童
就
學
率
，
經
鄉
民
代
表
會

議
討
論
，
遷
移
至
鄉
中
心
地
區
，
而
將
現
有
校
址
增
設

國
民
小
學
一
所
（
即
伸
東
國
小
）
，
藉
以
調
整
鄉
內
現

有
小
學
轄
區
，
以
求
本
鄉
國
民
小
學
齊
頭
發
展
。
不
久

該
校
學
生
即
遷
入
新
址
上
課
。
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六
四
）
八
月
，
正
式
獨
立

為
「
彰
化
縣
伸
港
初
級
中
學
」
，
同
年
八
月
十
二
日
興

建
辦
公
大
樓
，
十
二
月
竣
工
。
民
國
五
十
四
年（
一
九

六
五
）原
籌
備
處
主
任
莊
國
龍
改
派
為
首
任
校
長
；
同

年
十
月
本
鄉
大
企
業
家
姚
阿
地
先
生
，
以
其
父
姚
水
木

先
生
名
義
捐
建
校
門
乙
座
，
並
每
學
期
捐
贈
清
寒
優
秀

獎
學
金
一
、
○
○
○
元
嘉
惠
子
弟
。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七
月
奉
准
招
收
新
生
三
班
。
民
國
五
十

六
年
（
一
九
六
七
）
七
月
奉
准
招
收
新
生
三
班
。
民
國
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八
）
一
月
興
建
第
三
期
教
室
工
程

二
間
，
五
月
竣
工
；
同
年
八
月
一
日
為
實
施
國
民
九
年

教
育
，
更
名
為
「
彰
化
縣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」
。
新
校
址

計
由
鄉
公
所
建
普
通
教
室
十
四
間
，
男
女
廁
所
各
乙

第一章  學校教育

表
八
‧
一
‧
十
七 

 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歷
任
校
長

資料來源：伸港國民中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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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八
‧
一
‧
十
八 

 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歷
任
家
長
會
長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提
供

十
九
　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
表
八
‧
一
‧
二
十 

 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校
舍
設
備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二
十
一 

 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學
校
社
團
及
代
表
隊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提
供

資
料
來
源
：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提
供

表
八
‧
一
‧
二
十
二 

 

伸
港
國
民
中
學
歷
屆
畢
業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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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校門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▲操場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

▲校園綠地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 ▲校園建築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

▲校園舊景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

▲校門造景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▲舊校門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

▲校園建築（伸港國民中學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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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章 

社
會
教
育

第
一
節 

 
日
治
時
期
的
社
會
教
育

日
治
初
期
，
臺
灣
即
已
開
始
有
社
會
教
育
，
時
日

語
講
習
所
即
已
舉
行
幻
燈
會
及
理
化
之
實
驗
。
臺
灣
之

社
會
教
育
團
體
紛
紛
設
立
，
幾
遍
全
臺
。
日
昭
和
十
七

年
（
一
九
四
二
）
之
教
育
經
費
，
預
算
為
六
千
二
百
三

十
三
萬
四
千
四
百
五
十
八
日
圓
，
社
會
教
育
經
費
即
佔

九
百
零
八
萬
七
百
一
十
二
日
圓
之
多
，
僅
次
於
國
民
教

育
經
費
，
較
為
重
要
之
教
育
項
目
，
計
有
社
會
教
育
團

體
、
日
語
講
習
所
（
日
語
研
究
會
）
、
青
年
會
、
青
年

訓
練
所
、
青
年
學
校
、
少
年
團
、
部
落
振
興
會
、
家
長

會
及
主
婦
會
、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等
，
種
類
繁
多
。

日
語
講
習
所
：
亦
為
社
教
團
體
之
一
，
係
以
專
對

臺
籍
兒
童
及
青
年
教
授
日
語
為
目
標
，
最
初
有
士
林
芝

山
岩
日
語
傳
習
所
，
後
有
臺
中
日
語
講
習
所
。
日
昭
和
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三
六
）
調
查
，
臺
中
州
有
七
百
六
十
九

所
，
簡
易
日
語
講
習
所
一
百
九
十
九
所
，
本
鄉
日
大
正

九
年
（
一
九
二
○
）
九
月
以
後
，
行
政
區
域
歸
屬
線
西

庄
，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統
計
，
線
西
庄
內
有

日
語
研
究
會
五
所
，
計
會
員
有
二
七
四
人
，
男
性
一
四

八
人
，
女
性
一
二
六
人
。
其
中
在
今
本
鄉
舉
辦
的
有
新

港
國
語
講
習
會
，
於
日
昭
和
五
年
（
一
九
三
○
）
九
月

六
日
開
始
舉
辦
，
為
期
三
個
月
，
計
有
男
性
名
，
女
性

三
十
名
結
業
。
日
昭
和
六
年
（
一
九
三
一
）
五
月
八

日
，
新
港
國
語
講
習
所
正
式
成
立
，
然
當
時
本
鄉
舉
辦

講
習
會
似
乎
不
熱
衷
，
隔
年
（
一
九
三
二
）
，
彰
化
郡

守
特
別
敦
促
舉
辦
，
於
是
日
昭
和
八
年
（
一
九
三
三
）

才
又
舉
辦
，
同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國
語
講
習
所
有
男
性

二
二
名
，
女
性
一
三
名
畢
業
。

青
年
會
及
青
年
團
：
日
治
初
期
，
組
設
青
年
會
、

婦
女
會
，
後
改
稱
為
青
年
團
，
係
日
本
人
用
以
控
制
青

年
之
思
想
及
行
動
的
團
體
。
青
年
訓
練
所
及
青
年
學

校
：
乃
以
鍛
鍊
青
年
之
身
心
、
提
高
「
國
民
素
質
」
為

目
的
，
並
以
地
方
公
立
為
原
則
。
日
昭
和
九
年（
一
九

第二章  社會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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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）統
計
，
線
西
庄
內
有
二
團
，
人
數
六
六
人
。
其

中
一
團
成
立
於
今
本
鄉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，
日
昭
和
八
年

（
一
九
三
三
）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設
立
新
港
青
年
團
，
日

昭
和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三
七
）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舉
行
女

子
青
年
團
結
團
式
，
同
年
四
月
十
二
日
，
舉
辦
新
港
女

子
青
年
國
語
講
習
所
開
所
。

青
年
學
校
：
日
昭
和
十
年
（
一
九
三
五
）
，
公
布

「
青
年
學
校
會
」
及
「
青
年
學
校
規
程
」
，
凡
青
年
訓
練

所
一
律
改
稱
青
年
學
校
，
作
為
特
別
注
重
男
子
之
職
業

科
學
教
練
科
。
訓
練
期
間
，
男
子
縮
短
為
四
年
，
女
子

為
二
年
。
少
年
團
：
以
少
年
義
勇
團
為
主
。
其
他
有
家

長
會
、
主
婦
會
；
家
長
會
以
戶
主
為
會
員
。
當
時
本
鄉

所
成
的
青
年
學
校
，
始
於
日
昭
和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四

四
）四
月
一
日
，
設
立
新
港
青
年
學
校
，
同
年
五
月
十

八
日
，
舉
行
開
校
典
禮
。

部
落
振
興
會
：
此
會
之
成
立
乃
因
之
前
的
社
會
教

化
聯
盟
團
體
「
同
風
會
」
日
趨
沒
落
，
後
由
地
方
各
自

成
立
部
落
振
興
會
，
其
事
業
包
括
公
民
訓
練
、
推
行
日

語
、
改
善
生
活
、
振
興
產
業
等
等
，
其
組
織
以
部
落
內

每
一
戶
為
單
位
，
以
全
體
住
民
為
委
員
，
經
費
按
戶
平

均
分
擔
。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統
計
，
線
西
庄

內
有
十
三
會
數
，
參
與
部
落
振
興
會
出
席
人
數
四
五
一

九
人
。
二
十

第
二
節 

 

光
復
後
的
社
會
教
育

一
、
補
習
教
育

（

一）

學
校
補
習
教
育

光
復
後
不
久
，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底

彰
化
縣
發
布「
彰
化
縣
政
府
彰
化
縣
推
行
普
及
失
學
民

眾
識
字
教
育
實
施
辦
法
」，
規
定
縣
內
各
國
民
學
校
自

三
十
九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，
開
始
辦
理
附
設
民
眾
教
育

補
習
班
，
優
稱
「
民
教
班
」
。
並
規
定
民
教
班
分
為

高
、
初
級
班
，
招
收
十
二
足
歲
以
上
至
四
十
五
足
歲
以

下
已
逾
齡
之
失
學
男
女
，
施
以
四
個
月
之
補
習
教
育
；

採
夜
間
上
課
為
主
，
每
日
上
課
二
小
時
，
修
業
完
畢
經

檢
驗
合
格
者
，
由
學
校
發
給
畢
業
證
書
。
初
級
班
畢
業

後
得
升
入
高
級
班
就
讀
。
本
鄉
之
新
港
國
民
學
校
依
該

辦
法
，
設
立
民
教
班
，
惟
推
行
至
四
十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
期
即
停
辦
。

遲
至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九
月
，
大
同

國
民
小
學
開
始
辦
理
國
民
小
學
補
習
教
育
，
修
業
年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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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年
，
分
初
級
班
（
一
年
）
與
高
級
班
（
二
年
）
，
上

課
時
間
一
星
期
三
天
十
二
節
，
民
國
九
十
一
年（
二
○

○
二
）六
月
第
一
屆
畢
業
，
人
數
有
一
八
人
，
之
後
該

校
停
辦
。
另
外
新
港
國
小
於
民
國
八
十
九
年（
二
○
○

○
）九
月
，
亦
開
始
辦
理
補
習
教
育
，
第
一
屆
畢
業
人

數
有
二
○
名
。
二
十
一

（

二）

短
期
補
習
教
育

短
期
補
習
班
之
項
目
，
諸
如
文
理
、
語
文
、
珠
心

算
、
資
訊
、
美
術
插
花
、
音
樂
、
舞
蹈
、
美
容
美
髮
、

法
商
、
電
工
、
縫
紉
、
烹
飪
、
才
藝
中
心
等
等
，
都
是

社
會
上
常
見
的
民
間
自
辦
短
期
補
習
教
育
。
本
鄉
立
案

之
短
期
補
習
教
育
機
構
，
有
文
理
與
語
文
兩
類
，
每
類

各
有
三
家
，
文
理
類
有
私
立
育
才
文
理
短
期
補
習
班
、

私
立
大
誠
文
理
短
期
補
習
班
、
私
立
士
捷
文
理
短
期
補

習
班
；
語
文
類
有
私
立
高
階
美
語
珠
算
短
期
補
習
班
、

私
立
東
昇
語
文
短
期
補
習
班
、
私
立
仲
華
珠
算
短
期
補

習
班
。
二
十
二

（

三）

圖
書
館

為
配
合
臺
灣
省
政
府

加
強
文
化
建
設
，
達
成
鄉

有
圖
館
之
計
畫
目
標
，
以

培
養
全
民
讀
書
風
氣
，
充

實
鄉
區
文
化
資
源
，
於
民

國
八
十
一
年（
一
九
九
二
）

七
月
選
定
本
鄉
機
關
用
地

（
伸
中
段
一
三
○
二
、
一

三
○
五
、
一
三
一
六
）
等

地
號
動
工
興
建
，
民
國
八

十
二
年（
一
九
九
三
）十
二

月
竣
工
，
基
地
總
面
積
四
一
六
七
平
方
公
尺
，
總
建
築

面
積
三
七
六
○
平
方
公
尺
，
為
地
下
一
層
、
地
上
四
層

之
建
築
物
，
其
造
形
設
計
、
建
材
選
用
、
功
能
規
畫
、

內
部
配
置
考
量
與
周
邊
環
境
綠
化
美
化
等
，
儘
符
合
現

代
化
需
求
，
充
份
發
揮
圖
書
館
功
能
。

該
館
興
建
總
工
程
費
，
為
新
臺
幣
六
千
七
百
多
萬

二
十
　
線
西
庄
役
場
編
，
《
線
西
庄
一
覽
》
昭
和
九
年
；
同
註
十
，
頁
六
四
│
七

一
。

▲伸港鄉立圖書館

二
十
一 
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新
港
國
民
小
學
資
料
提
供
。

二
十
二 

彰
化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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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，
除
由
省
政
府
補
助
五
百
萬
元
，
縣
政
府
補
助
二
百

萬
元
外
，
不
足
六
千
多
萬
元
由
前
鄉
長
蔡
居
男
，
向
臺

灣
電
力
公
司
開
發
電
源
基
金
會
爭
取
補
助
，
而
能
順
利

興
建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九
三
）
十
二
月
竣

工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一
月
六
日
落
成
，

同
年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五
月
十
日
正
式
啟
用
。

該
館
總
建
坪
約
一
一
三
七
坪
，
地
下
室
二
五
○

坪
，
一
樓
二
四
六
坪
，
二
樓
二
二
三
坪
，
三
樓
一
九
七

坪
，
四
樓
一
九
七
坪
，
樓
梯
與
機
械
間
二
十
四
坪
，
為

地
下
一
層
，
地
上
四
層
之
獨
棟
建
築
物
，
目
前
一
、
二

樓
及
地
下
室
暫
借
鄉
公
所
及
代
表
會
辦
公
。

藏
書
方
面
，
該
館
藏
書
由
民
間
捐
贈
七
四
○
冊
，

省
教
育
廳
贈
送
一
七
一
五
○
冊
，
臺
電
補
助
購
書
九
六

四
七
冊
，
文
化
總
會
贈
書
六
○
八
冊
等
，
及
自
籌
經
費

購
書
二
五
八
○
○
冊
，
共
計
四
四
五
五
二
冊
。

視
聽
資
料
方
面
，
錄
影
帶
由
臺
電
經
費
補
購
買
一

五
七
卷
，
省
教
育
廳
贈
送
五
九
六
卷
，
新
竹
社
教
館
七

卷
，
中
央
圖
書
館
臺
灣
分
館
二
○
八
卷
，
文
化
建
設
委

員
會
等
機
關
贈
六
○
卷
，
及
自
籌
經
費
購
買
四
○
一

卷
，
共
計
一
二
三
三
卷
。
錄
音
帶
四
二
八
卷
，
由
省
教

育
廳
贈
送
。
二
十
三

表
八
‧
二
‧
一 

 

圖
書
館
規
畫
配
置

表
八
‧
二
‧
二 

 

伸
港
鄉
立
圖
書
館
借
書
統
計
表 

單
位
：
人資料來源：伸港鄉立圖書館提供

二
十
三
伸
港
鄉
立
圖
書
館
資
料
提
供
。

▲伸港鄉立圖書館書庫

▲伸港鄉立圖書館兒童室


